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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群。 

二、針對敘利亞內戰所造成大量難民，除土耳其、黎巴嫩、約旦等鄰邦就近收容外，美、日及

歐洲多國則供有獎學金讓敘國學生於各自國內就讀，部分亦開放收容名額；俱為國際社會

在尚無法終止敘利亞內戰的情況下，履踐人道責任、義務之努力。 

三、我國由於國情特殊，在國際上推展外交一向充滿阻力。如能比照美、日及歐洲各國，向敘

利亞難民提供獎學金，允其中部分來台就讀，除善盡身為國際社會一員之責任外，長遠而

言，更能培植、增加台灣之國際友誼，開啟未來政經、文化交流的豐富可能性。事實上，

自 2003 年伊拉克戰爭後，我國便持續提供獎學金予伊拉克學生來台；十年下來，伊拉克學

生在台適應良好、表現優異，無任何與恐怖主義關聯之疑慮。而既然，政府提供獎學金予

戰亂國家學生來台已有前例，對於國際近年極為關注的敘利亞，相關主管部會自可比照辦

理。 

（八十三）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中國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於第七屆海

峽論壇開幕式致辭時提出將實施台胞來往大陸免予簽注（加

簽），並適時實行卡式台胞證以便利兩岸交流之言論，引發

統戰及矮化台灣主權、將台灣港澳化之疑義，爰此特向行政

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針對中國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提出施行卡式台胞證，各界有不同反應。台商及旅遊業者樂

見此措施所帶來的便利；然而，兩國不以護照作為人民往來之查驗依據，而以台胞證、卡

式台胞證等方式入境中國，顯然有主權不對等的實質意義。陸委會等相關單位應積極了解

中國提出卡式台胞證相關措施之詳細內容，並適時捍衛台灣主權，切莫因便利失了國格。 

（八十四）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勞動法規對於夜間工作並無明確定義

、輪班制之法令規範不夠周延，導致輪班及夜班浮濫，嚴重

影響輪班及夜班勞工身心健康與社交生活。勞動部應明確定

義「輪班」及「夜間工作」，建立完善法規避免輪班及夜班

勞工受害，並針對輪班及夜班產業進行勞動檢查以保障勞工

，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張烽益公布 5 月 25 日至 6 月 12 日進行問卷調查結果

，在收集到的 215 份個案中，受僱者每日工時 8 小時者僅佔 34%，8 至 12 小時者佔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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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 5%工時超過 12 小時。 

二、在排班型態的表現上，醫療服務業班表極不穩定，俗稱「花花班」；半導體業以做二休二

的兩班制居多、製造業則較常出現三班。其中，73%輪班制勞工認為，輪班工作對其社交和

家庭生活有嚴重影響。 

三、台大健管所教授鄭雅文指出，國際勞工組織（ILO）1990 年在《夜間工作公約》和「夜間工

作建議書」中明確定義夜間工作者一天工時不得超過 8 小時，工作者若因夜班工作影響健

康，雇主應予轉換日間職位且不得解雇；歐盟在 2003 年的《工作時間指令》中，亦有相關

規範。相較之下，我國法令對輪班制的規範不多，只有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提及雇主

應對輪班、夜班、長時間工作促發疾病之預防，妥為規劃必要之安全措施等。 

四、此外，鄭雅文提出國際癌症研究署在 2007 年公布，影響生理週期的輪班夜班工作型態，是

可能的致癌因素；在動物實驗中已證實，以外在光線刺激、讓動物無法休息，會導致其罹

癌。 

五、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則指出，我國服務業過度氾濫的 24 小時輪班工作，毫無必要；

並對於氾濫的輪班及夜班工作提出三點訴求：(一)適時工時不只 40 小時，限縮不當輪班和

變形工時；(二)政府應對輪班者身心健康狀況進行更多研究，並建立完善法規避免輪班者

受害；(三)針對輪班產業進行勞動檢查。因此，訴請勞動部及相關單位對於最常濫用輪班

制的大企業制定檢查及相關罰則，保障勞工權益。 

（八十五）本院楊委員曜，針對「虛擬世界發展法規調適方案」相關成

果有促進民眾參與和爭議溝通等效果，主管機關應研擬擴大

討論議題並延續政策溝通之措施，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近年來，許多政策擬定前因欠缺社會溝通機制，而發生無法與產業面有效連結等現象。國外針

對政策爭議問題時有以促進社會參與和利害關係人溝通等措施擴大議題討論，藉此促進民眾

參與並預防爭議。行政院於民國 103 年 3 月推動虛擬世界發展法規調適方案，藉由電子化政

府與電子治理等方式，經由網路擴大討論層面，蘊含有上述促進參與和擴大溝通之精神。 

二、經查，該方案試辦至今，特別針對閉鎖型公司與股權式群眾募資等議題，有發揮促進網路參與

，轉化為政策制定與法律修正之正面效果。相關成果也將促進未來電子化政府與電子治理之

進展，成效值得肯定。 

三、主管機關應延續上述政策，藉由網路擴大參與、強化政策事前討論之方式，並擴大溝通討論之

議題範圍，特別針對目前社會注目之健保資料與健康資料之開放與雲端應用政策，以及政府

開放資料與隱私維護等議題，辦理相關之網路參與和討論途徑。藉此促進利害關係人參與和

社會溝通，並於某些爭議政策制定和法令修正時，發揮促進科技風險預防和尋求社會共識等

效果。 


